
油尖旺區議會第 167/2008 號文件  
 
 

2 0 0 8 至 2 0 11 年 度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  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度 報 告    
(會 議 於 2 0 0 8 年 8 月 2 1 日 舉 行 )  

 
 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

T T C  1   臨 時 遷 移 位 於 匯

翔 道 的 佐 敦 臨 時

公 共 交 通 總 站 至

渡 華 路  
 

 路 政 署 向 委 員 簡 介 工 程 背 景 ， 表 示 擬 把 該 地 點

撥 作 巴 士 站 。 委 員 關 注 港 鐵 或 會 再 向 區 議 會 申

請 批 撥 工 地 ， 因 此 對 擬 議 工 程 持 保 留 態 度 。 路

政 署 的 代 表 表 示 ， 該 署 已 與 港 鐵 達 成 共 識 ， 港

鐵 不 會 因 為 該 地 點 改 為 臨 時 公 共 交 通 總 站 而 申

請 批 撥 額 外 工 地 。  
 

 路 政 署  

      
T T C  2   有 關 跟 進 興 建 行

車 天 橋 由 西 隧 出

口 接 駁 至 九 龍 站

上 蓋 進 展  
 

 與 會 者 強 烈 要 求 路 政 署 公 開 工 程 反 對 者 所 提 出

的 反 對 理 據，並 要 求 該 署 在 會 後 作 出 書 面 回 應。

 路 政 署  

      
T T C  3   改 善 柯 士 甸 道 與

上 海 街 行 人 過 路

設 施 建 議  

 委 員 建 議 部 門 稍 後 派 員 與 委 員 一 同 前 往 該 地 點

實 地 視 察 ， 然 後 進 一 步 商 討 有 關 建 議 。  
 運 輸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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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

T T C  4   關 注 大 角 咀 凱 帆

軒、浪 澄 灣 及 一 號

銀 海 等 屋 苑 交 通

不 足 問 題  

 委 員 認 為 ， 運 輸 署 應 加 強 宣 傳 4 6 S 及 7 0 S 等 專

線 小 巴 服 務 。 運 輸 署 會 與 營 辦 商 商 討 加 強 宣 傳

上 述 小 巴 服 務 ， 並 會 密 切 留 意 該 區 的 公 共 運 輸

服 務 情 況 。  

 
 

運 輸 署  

      
T T C  5   要 求 加 強 對 環 海

大 廈 二 期 出 入 口

車 輛 管 制  

 委 員 認 為 該 處 的 非 法 泊 車 情 況 嚴 重 ， 建 議 運 輸

署 在 該 地 點 闢 設 泊 車 區 ， 並 促 請 警 方 加 強 執

法 ， 檢 控 違 例 人 士 。  

 運 輸 署  
警 務 處  

 
      

T T C  6   要 求 加 強 執 法 取

締 濫 用 泊 車 位 及

避 車 處 的 不 法 行

為  

 委 員 促 請 警 方 加 強 巡 邏 及 檢 控 工 作 。  
警 方 不 贊 成 區 內 闢 設 太 多 黃 色 影 線 區 ， 但 支 持

增 加 設 有 收 費 錶 的 停 車 位 。  

 警 務 處  
 
 

       
T T C  7   要 求 在 海 泓 道 近

海 富 苑 設 立 2 4 小

時 上 落 客 禁 區  

 運 輸 署 表 示 會 積 極 考 慮 委 員 的 建 議 ， 把 該 路 段

劃 為 2 4 小 時 上 落 客 禁 區，但 最 終 決 定 仍 有 待 諮

詢 地 區 人 士 後 ， 方 可 落 實 。  

 運 輸 署  
 

      
T T C  8   要 求 正 視 詩 歌 舞

街 的 貨 車 滋 擾 問

題  

 警 務 處 匯 報 在 該 地 點 發 出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的 情

況 ， 並 承 諾 會 加 強 檢 控 工 作 。 警 方 如 發 現 附 近

欄 杆 有 損 毀 ， 亦 會 轉 介 予 路 政 署 跟 進 。  

 警 務 處  
 

      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0 8 年 9 月  


